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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1 日 

台內役字第 1070830230 號 

修正「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葉俊榮 

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補充兵役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經判定常備役體位役男家庭情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服補充兵役： 
一、 役男家屬均屬六十五歲以上、未滿十五歲、患有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十五

歲以上未滿十八歲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之學校證明就學中。 
二、 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除役男及有照顧能力之家屬一人外，無其

他家屬照顧或其他家屬均屬前款情形；中度以上身心障礙家屬超過一人時，

每增加一人得增列有照顧能力之家屬一人。役男父母、子女或配偶患有重度

以上身心障礙時，不計列其他家屬之照顧能力。 
三、 役男育有未滿十二歲之子女二名以上，或未滿十二歲之子女一名且配偶懷孕

六個月以上。 
四、 役男家庭依社會救助法核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但僅役男本人或其年

滿十八歲之兄弟姊妹核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不適用之。 
五、 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兵役期間，因死亡或三等殘以上之傷殘，有撫卹事

實，且役男無其他兄弟姊妹。但服兵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死亡或成一等

殘，有撫卹事實，不以役男無其他兄弟姊妹為限。 
   常備役體位役男因前項各款以外情形，家庭發生重大變故亟需役男照顧且經報請

內政部核定者，得申請服補充兵役。 
   第一項役男家屬年齡之計算，以役男申請服補充兵役之日為計算基準。 
   第一項所定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指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身心障礙等級

規定或其公告之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並持有證明文件者；所定死亡或三等殘

以上之傷殘，指依軍人撫卹條例、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役男撫卹實施辦法、軍人

殘等檢定標準或替代役役男傷殘等級檢定區分標準核定者。 
   役男家屬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第二期且經核定為重大傷病者，得比照認定為中

度身心障礙；罹患癌症第三期以上（或晚期）且經核定為重大傷病者，得比照認定為

重度以上身心障礙。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家屬，其範圍如下： 

一、父母及子女。 
二、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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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四、 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三年起迄申請時，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同居共營生

活之其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及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家屬。 
   歸化我國國籍、歸國僑民及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來臺役男之家屬，以其在臺灣

地區設籍為準。 
第 四 條  役男之家屬有下列情形者，免予列計： 

一、因案羈押、判處徒刑在執行或受感化教育中。 
二、 失蹤經警政機關受理查尋人口有案逾一年，並經財稅機關或全民健康保險機

關查證自失蹤之日起最近一年無相關資料。但遭遇特別災難失蹤經證明者，

不在此限。 
三、育有子女且未同居共營生活之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四、 自役男提出申請前三年起迄申請時，未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且未同居共

營生活之兄弟姊妹之配偶。 
五、已被社會福利機構公費收容安養或有其他較役男先順位之扶養義務人。 
六、 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未同居共營生活、無扶養事實，且未行使、負擔其對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父或母。 
七、 父母離婚或生父認領，未同居共營生活，且未由與役男同居共營生活之父或

母扶養及行使、負擔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兄弟姊妹。 
   前項各款情形，於入營前原因消滅者，應恢復家屬計列。 
第 五 條  役男或其家屬有收養、離婚、終止收養或年齡變更等情事，以該役男十八歲之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或提出申請服補充兵役三年前，已辦竣戶籍登記者為限。但役男本

人被收養者，以役男十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辦竣戶籍登記為限。 
第 六 條  （刪除） 
第 十一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對經核准服補充兵役之役男，應

建立專案管理名冊列管。 
   前項役男經查明其申請內容有不實或其他不當情形者，自核准之日起至常備兵役

徵集年次範圍內，應由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以書面通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原核准之補充兵役原因消滅，並副知役男，其未在十日內提出申復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即核發撤銷通知書，並依下列規定補行徵集或召集： 
一、未經補充兵役徵訓者，按原抽籤軍種兵科列入適當梯次補徵服常備兵役。 
二、 已經補充兵役徵訓者，函送國防部以常備兵役現役或軍事訓練補缺，辦理臨

時召集，依法補服常備兵役。其曾受補充兵徵訓時間，准折算常備兵役期。 
   前項第二款已經補充兵役徵訓應召集補服常備兵役者，於臨時召集入營時，一律

不辦緩召或儘後召集，其有因事不能如期入營或不能應召時，得申請延期入營或不能

應召，由國防部所屬權責單位依規定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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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二 條  役男於緩徵或出境就學原因消滅後，得依本辦法規定程序申請服補充兵役。 
   役男經核定因家庭因素服補充兵後，未經補充兵徵集，而發生緩徵原因經核准緩

徵或出境就學者，廢止其服補充兵役資格。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